
花蓮縣113年度第2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3月5日(星期三) 下午2時整  

貳、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席：徐主任委員榛蔚                         紀錄：鄭茗琦 

肆、出席者：如簽到簿  

伍、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案號 案由 前次決議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1130101 為使民眾更了解老人

獨立倡導服務內容，

請業務單位拍攝短影

片進行宣導與推廣 

請福利科拍攝短影

片進行宣導與推廣 

本案已製作《關懷長者共

創尊嚴晚年—機構老人獨

立倡導關懷行動》宣傳影

片，講述本方案服務內容

及宗旨，並上傳至本府社

會處網站及智慧小榛

YOUTUBE。 

解除

列管 

1130102 配合行政院「因應超

高齡社會對策方案」，

本縣 113年執行成

果。請本府相關單位

依方案之預期效益，

表列執行策略及工作

內容格式，提供分年

執行目標及達成效益

成果。 

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因應超高齡社會

對策方案」填報，

並擇日辦理討論會

議以說明填報方式

及指標。 

1. 已於 113年 11月 26

日辦理討論會議以說

明填報方式及指標。 

2. 彙整各局處執行成果

效益表成冊，擬請委

員惠賜卓見。 

3. 為持續追蹤辦理情

形，擬於每年度彙整

各局處成果報告並於

本小組每年度第二次

會議中呈現。 

持續

追蹤 

決議：有關本縣配合行政院「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執行成果效益，請委

員惠賜卓見，並於下次會議提出。(意見表詳如附件一) 



陸、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社會處工作報告： 

(一) 方委員矩：建議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列入

工作報告及考核。 

福利科黃科長玉絮回應：感謝方委員任內與本縣府簽訂緊急安置床位

協助老人保護案及受災老人安置緊急安置。有關本府針對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進行稽核及考核部分，因榮民之家

非屬花蓮縣轄之管理機構，且不列入中央對地方考核要求，針對本案

會後將會再與本縣榮民之家討論與溝通。 

(二) 蕭委員心怡： 

1. 針對老人就業促進課程之內容及招募方式為何？課程主題難以了解

如何透過課程促進長者就業。 

社會處黃副處長回應：本府促進就業之方案並非單一針對高齡者，

課程設計部分將會請業務科提供資訊並載於會議記錄；另針對本縣

高齡就業促進推展，本處將於今年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並聘任4位

就業輔導員，提供就業輔導及相關訓練服務。 

(三) 高委員慧娟： 

有關老人就業媒合之業務推展情形及成功率為何？ 

(四) 石委員明英： 

有關本縣社區發展協會之照顧據點，近期至富源村下鄉實際了解狀



況，透過據點長者轉知長者活動有人數及經費限制，另疑似有族群不

平等情形，建請社會處及本會委員可下鄉實際了解社區據點執行情

形。 

李委員麗香回應：社區關懷據點之課程相關費用全額由花蓮縣政府補

助；且開放各族群之長者參與，因此課程講師及志工皆須具備國台

語，配合長者需求。 

(五) 李委員麗香： 

有關本縣自強活動補助部分，因2夜縣內旅遊較難規劃，想了解是否可

以辦理單日2趟，總計補助1,000元？另今年補助費用分為500及1,000

元差異為何？ 

社會行政科回應：有關老人自強活動補助規定每人每年一次為上限且

須辦理兩天之活動；考量本縣去年因天災影響觀光，放寬補助標準為

僅需參與1天之活動即可補助1,000元，上限仍為每人每年一次。 

(六) 黃委員德誠： 

1. 有關老人就業議題，目前社區照顧據點有許多70歲以上擔任工作人

員或是志工，建議社會處與原住民行政處協調，將相關研習與活動

納入統計，使更多參與的高齡老人能被計入數據。 

2. 明利村與馬太鞍(萬榮鄉地區)等地交通不便，長者難以集中參與活

動，故今年度再次提出社照C據點計畫，希望能照顧更多鄉民，然與

原先辦理的賽普計畫提供較高頻率的服務，是否會因申請社照C致計



畫中斷，據點服務縮減為每週一天，影響長者的照護與活動？ 

社會處行政科回應：今天本府同步辦理社照C新點評選，委員所提之據

點於今日進行評選簡報。另，依據中央規定1村里，僅能申請1個據點

補助，包含文健站、社照C或是醫事C三類。若村內已有設置文健站則

不可申請社照C據點。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有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列入考核及追蹤，請

業務科再與該單位討論。 

2. 請勞資科補充說明老人就業促進課程之內容及招募方式、銀髮人才服務

據點辦理進度、老人就業媒合情形。並請載於會議記錄並將兩項業務

於本會議中進行報告與追蹤。 

3. 為落實偏鄉部落長者照顧服務，請行政科協助輔導今年度新設立之照顧

據點。 

  



二、 教育處工作報告： 

(一) 高委員慧娟： 

1. 因長者夜間行走風險高，需提升安全意識；另近期發生土地詐騙案

件，須提高長者警覺性，建議樂齡學習課程建議增加交通安全及預

防詐騙課程，保障長者生活及經濟安全。 

2. 會議資料內容建議更詳盡地分類課程內容，以便清楚了解開課情

況。 

教育處回應： 

生活安全課程內容多元，除了交通安全，也有居家安全等其他類型，

將進一步向各中心建議擴充課程；另，預防詐騙課程已在中央與縣府

層面持續推動，並透過圖卡等方式提醒長者防範。 

主席裁示與決議： 

請社會參與項目之業務單位，包含社區照顧及樂齡學習中心等有開設

課程之單位，建立課程目標自我檢視表，讓各據點清楚檢視自身課程

內容是否涵蓋生活安全、防詐騙等重點項目。除固定課程外，也可藉

由新聞事件進行即時宣導，提高靈活性與時效性。 

(社會處、教育處、原住民行政處) 

三、 原住民行政處工作報告： 

徐主席榛蔚：賽普站及文健站服務呈現之表格不同且未有村里分布呈

現，建請修正。 



主席裁示與決議： 

將賽普站表格改與文健站呈現方式一致，並加入分布區域(村里)，以

利與社會處之據點比對。 

四、 警察局工作報告： 

高委員慧娟：建議詐騙防範工作擴大至各局處合作，以因應新型詐騙

手法。 

主席裁示與決議： 

新型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如AI變臉技術和土地詐騙)，加強對這些新型

詐騙手法的宣導；加強宣導交通事故的高危險時段及熱點，尤其要提

醒長者避開這些時間段。 

五、 衛生局工作報告： 

(一) 高委員慧娟：健保資料庫，65歲以上長者的自殺率有上升的趨勢，尤

其在基隆市及部分其他縣市。雖然花蓮縣未處於最高風險，但仍需提

前預防，尤其是長期病痛或經濟壓力的長者，容易陷入自殺風險。 

衛生局陳技正耀陽回應：目前已推動健康心理防制及守門員計畫，並

在社區據點建立通報機制，協助發現自殺風險長者，並將其轉介至心

理衛生中心進行關懷，並與村里長及照服員合作，透過社區的守門人

擴展關懷網絡，預防自殺。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有關長者俱樂部實施情況，提及部分據點需求量高，請衛生局規定編列



縣府預算擴展站點。 

2. 報告皆以文字呈現較難短時間了解業務推動成效，建議以表格方式呈現

經費預算、執行情形、預期效益、實際成效等。 

3. 銀髮健身俱樂部部分鄉鎮需求量高，請衛生局評估編列縣預算擴點服

務。 

六、 建設處工作報告： 

(一) 徐主席榛蔚： 

1. 請加入經費預算、執行情形、預期效益、實際成效，有關老人居住

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規劃，執行情形請說明。 

建設處都市計畫科回應： 

(1) 本縣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為「花蓮縣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三、四

期計畫」，其中65歲長者申請計45人申請核可。 

(2) 「114年度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以租金補貼為主。

114年度申請案計10,500餘件，核准787案，核准率為7.5%。 

(二) 蕭委員心怡：針對無障礙生活環境改善部分建議提供對照圖，以利辨

識差異及成效。 

主席裁示與決議： 

1. 請建設處針對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統計65歲長者申請總件數、核可

件數，並分析不核可之件數及原因分析。 

2. 針對「老人居住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規劃」業務請建設處下次會



議進行專案報告。 

3. 無障礙生活環境改善工程請多方思考民眾需求與回饋，本項亦請建設處

呈現完整成效報告及對比圖等。 

七、 消防局工作報告： 

(一) 徐主席榛蔚： 

1. 有關獨居老人防護安全部分是否有需建議或宣導之需求？ 

社會處福利科黃科長玉絮回應：目前社會處與消防局建立合作默

契，如有更新獨居老人名冊皆會立即通知並裝設住警器。 

主席建議與裁示： 

一、 為使本會議了解各業務推展情形，請各業務單位於會後提供114年預期效

益供參，並於下次會議報告執行成效。 

二、 下一次會議定於7月舉辦，請各局處會議前提供包括年度目標設定、預算

及執行率等工作報告，以利檢討本縣114上半年度推展成效及下半年策進

作為。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4時整。 

  



附件一 

113年花蓮縣配合行政院「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執行成果效益 

委員意見表 

局處 目標一、增進高齡者健康與自主 備註 

社會處   

客家事務處   

原住民行政處   

教育處   

農業處   

衛生局   

目標二、提升高齡者社會連結 

社會處   

客家事務處   

原住民行政處   

教育處   

農業處   

目標三、促進世代和諧共融 

文化局   

社會處   

衛生局   

建設處   



教育處   

農業處   

環保局   

觀光旅遊處   

目標四、建構高齡友善及安全環境 

文化局   

社會處   

建設處   

教育處   

農業處   

衛生局   

警察局   

目標五、強化社會永續發展 

社會處   

教育處   

衛生局   

 


